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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年度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名单

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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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 年度高职教育

品牌专业建设名单的通知

各高职院校：

根据《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

(粤教高函〔2016〕113号)、《关于做好 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

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

函〔2018〕194 号），经学校申请、专家评审等程序，确定东莞

职业技术学院“机械制造与自动化”等 19个专业点为一类品牌

专业建设点，东莞职业技术学院“包装策划与设计”等 111个专

业点为二类品牌专业建设点（附件 1）。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有关高职院校作为品牌专业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要落实建

设资金和支持政策，制定项目管理办法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

目建设顺利实施、取得实效。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按学校现有经费

渠道筹措解决。

二、有关高职院校要按照粤教高函〔2016〕113号、粤教职

函〔2018〕194 号等文件要求，围绕一类品牌专业“全国领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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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有影响”、二类品牌专业“特色鲜明、全省一流”的建设总

体目标，以指导性基本要求（附件 2、3）为指导，认真制定

各专业点建设方案（附件 4）和任务书（附件 5、6）。项目

目标任务不得低于指导性基本要求，也不得低于申报时提出

的目标任务,如有违反将撤销立项。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经省教

育厅备案后，将作为项目实施、绩效考核、检查验收的依据。

已经备案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不得随意调整或变更。如确因

特殊情况必须进行调整或变更的，须由学校组织专家论证并

签署意见，重新报省教育厅备案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一类品牌专业建设期为 4年，二类品牌专业建设期

为 3 年，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计算。省教育厅将按粤教

职函〔2018〕194 号文件要求，加强项目管理，对项目建设

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评价。

四、各有关高职院校要将品牌专业建设与专业群建设有

机结合起来，统筹配置资源，提高建设成效。

五、请有关高职院校于 2020年 1月 10日前将有关材料

纸质版一式一份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，电子版

发至 pengtzyjy2@126.com，邮件主题：学校全称+品牌专业

项目任务书。材料清单：正式公文（纸质版和 PDF扫描件），

建设方案、任务书（纸质版和 word版）。

联系人：彭涛，联系电话：（020）37629455。

附件：1.2018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名单

2.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指导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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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要求

3.广东省高职教育二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指导性

基本要求

4.广东省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方案

5.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项目任务书

6.广东省高职教育二类品牌专业项目任务书

广东省教育厅

2019年 1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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